皖南医学院
接受委托培养研究生协议书

编号：

皖南医学院（甲方）接受                     （乙方）委托招收        同志（丙方）为     年度                  
专业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经甲、乙、丙三方协商同意：

一、委托培养研究生来源由甲方向全国统一招考或由乙方推荐符合报考条件者参加甲方的入学资格考试成绩合格者。

二、委托培养研究生的招生工作由甲方负责进行，并按甲方录取标准，经甲、乙双方协商并征得丙方同意后才能录取，并落实指导老师和培养方案。

三、丙方必须遵守甲方各项规章制度，服从所在院、所（室）的领导和管理，若丙方为乙方单位在职人员，其学习期间不转工资关系，享受原工资、福利及医疗费用等。

四、委托培养研究生的培养经费，每人每学年6000元（如有变动，以物价部门规定的收费标准为准），由乙方在丙方入学后分学年付给甲方。

五、丙方自入学之日起即属乙方人员，其毕业或肄业后由乙方分配工作，凡中途休学或违反国家法令和学校纪律的，由甲方提出意见送交乙方负责处理。

六、丙方在学习结束后，应在规定期限内向甲方办理离校手续，交还甲方发给的各项证件和公物，并按期向乙方单位办理报到手续。

七、本协议一经甲、乙、丙三方签字盖章后即行生效，如中途有一方不执行协议或提出终止协议，必须承担以下责任：

1、甲方如不执行协议，必须赔偿乙方的培养经费。

2、乙方如不执行协议，甲方有权停止培养，并将丙方送回乙方，由乙方安排其工作及生活。

3、丙方如不执行协议，必须加倍赔偿乙方在其学习期间的委托培养费用，并由甲方报请主管部门取消其研究生资格及其学位。

八、本协议有效期自     年  月至     年   月止。在此期间，甲、乙、丙三方共同遵守上述协议。

九、本协议内容如有与今后颁发的国家有关规定抵触者，须按国家有关规定修订。

甲方：皖南医学院（盖章）

签字：

                                    年    月    日

乙方：

签字：

                 年    月    日

丙方：委托培养研究生

签字：

年    月    日

